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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 國 秦 發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CHINA QINFA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66）

內幕消息
建議出售

本公佈乃中國秦發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09條之規定而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秦發投資有限公司訂立買賣協議以出售香港秦發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全部
股權（「建議交易」）。香港秦發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從事採煤、煤炭交易及航運。建議交易之買方為渤海投資有限公司，一家由
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徐吉華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

由於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述的有關建議交易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為75%或
以上，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及第十四A章，建議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
出售事項及關連交易。

本公司現時正在編製及完善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交易之公佈。該公佈遵照上
市規則載有建議交易之詳情，將在可行情況下儘快予以刊發。

由於建議交易須待若干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並可能或可能不會進行，本
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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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停牌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在聯交所暫
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刊發有關建議交易之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中國秦發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徐吉華

廣州，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吉華先生、徐達先生、白韜先生、 
王劍飛女士及馬保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國勝先生、劉錫源先生及 
邢志盈先生。


